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

案件名称 刘 X 店外堆物、经营、作业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111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0419640XXXX011

联系电话 18711XXXX9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文化路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、经营、作业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五

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1 月 2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

案件名称 曾 X 林从事车辆清洗经营活动未采取措施处置污水、

污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111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曾 X 林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）
43022119740XXXX518

联系电话 13873XXXX7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堂市乡堂市村 XXXX

处罚事由 从事车辆清洗经营活动未采取措施处置污水、污泥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条第二项、第五十

二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1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

案件名称 聂 X 姣从事车辆清洗经营活动未采取措施处置污水、

污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111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聂 X 姣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2092419791XXXX086

联系电话 15173XXXX35

住所（住址）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龙车镇长寿村 XXXX

处罚事由 从事车辆清洗经营活动未采取措施处置污水、污泥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条第二项、第五十

二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1 月 27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4

案件名称 许 X 启从事车辆清洗经营活动未采取措施处置污水、

污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111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许 X 启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721XXXX116

联系电话 13975XXXX63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龙凤乡金伏村 XXXX

处罚事由 从事车辆清洗经营活动未采取措施处置污水、污泥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条第二项、第五十

二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1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5

案件名称 赵 X 浩设置的户外招牌（破损）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

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211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赵 X 浩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52119951XXXX352

联系电话 19118XXXX7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邵东县界岭乡峰山村 XXXX

处罚事由 设置的户外招牌（破损）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五

十四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1 月 17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6

案件名称 舒 X 文设置的户外招牌（破损）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

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212001 号

当事人名

称
舒 X 文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302419640XXXX577

联系电话 18576XXXX6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溆浦县思蒙乡军田湾村 XXXX

处罚事由 设置的户外招牌（破损）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五

十四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04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7

案件名称 郭 X 娥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212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郭 X 娥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）
43230119630XXXX027

联系电话 15570XXXX3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李昌港乡先锋桥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04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8

案件名称 曾 X 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11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曾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43061119920XXXX525

联系电话 18670XXXX6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良心堡镇积福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

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1 月 2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

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

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9

案件名称 胡 X 华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12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胡 X 华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252219711XXXX480

联系电话 17352XXXX0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蛇形山镇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0

案件名称 谢 X 红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12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谢 X 红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）
43052319771XXXX263

联系电话 15973XXXX2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合泰大街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0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1

案件名称 解 X 丽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12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解 X 丽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34122219890XXXX309

联系电话 15605XXXX92

住所（住址） 安徽省太和县原墙镇刘老寨村委会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肆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1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2

案件名称 岳 X 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12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岳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34122219970XXXX079

联系电话 17755XXXX56

住所（住址） 安徽省太和县原墙镇刘老寨村委会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

法》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1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

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

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3

案件名称 刘 X 未经许可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11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2102319930XXXX980

联系电话 15271XXXX2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监利县上车湾镇周门寺村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第四十二

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1 月 2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4

案件名称 谭 X 龙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11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谭 X 龙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419730XXXX259

联系电话 15367XXXX0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茶陵县严塘镇长江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1 月 2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5

案件名称 冯 X 设置的户外招牌（破损）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

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11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冯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42092220020XXXX011

联系电话 15225XXXX06

住所（住址）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谭家河乡刘河村 XXXX

处罚事由 设置的户外招牌（破损）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一款、第

五十四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仟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1 月 24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

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

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6

案件名称 文 X 洋未经许可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11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文 X 洋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43028119811XXXX849

联系电话 13974XXXX2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醴陵市左权镇陈东村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第四十二

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1 月 2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7

案件名称 钟 X 东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施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11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钟 X 东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2052919870XXXX339

联系电话 15273XXXX2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王家坪村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第四十二

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陆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1 月 2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8

案件名称 向 X 孟未经许可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12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向 X 孟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2282319780XXXX270

联系电话 19573XXXX7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巴东县官渡口镇巫峡口村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第四十二

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0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9

案件名称 任 X 新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612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任 X 新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1042319801XXXX314

联系电话 18803XXXX09

住所（住址） 河南省鲁山县鸡冢乡辣菜沟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肆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0

案件名称 李 X 店外经营(临街门店经营者)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612002 号

当事人名

称
李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2102319890XXXX714

联系电话 17740XXXX9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监利市毛市镇陈赵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五

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0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1

案件名称 杨 X 亮店外经营(临街门店经营者)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612003号

当事人名称
杨 X 亮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36068119890XXXX331

联系电话 13055XXXX6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仙庾镇仙庾岭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五

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0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2

案件名称 王 X 东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612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王 X 东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419701XXXX415

联系电话 13786XXXX6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衡东县甘溪镇石岗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0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3

案件名称 蒋 X 勇未按规定路线运输建筑垃圾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612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蒋 X 勇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290119791XXXX675

联系电话 13787XXXX7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石山脚乡石山脚村 XXXX

处罚事由 未按规定路线运输建筑垃圾

处罚依据
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、第五十六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0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4

案件名称 洪 X 辉未按规定路线运输建筑垃圾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612006 号

当事人名称
洪 X 辉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319750XXXX317

联系电话 18390XXXX3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攸县峦山镇东冲村 XXXX

处罚事由 未按规定路线运输建筑垃圾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、第五十六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0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5

案件名称 黎 X 林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612007 号

当事人名称
黎 X 林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51222119710XXXX838

联系电话 13762XXXX9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醴陵市左权镇篾织街居委会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

六条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

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1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6

案件名称 吴 X 琴店外经营(临街门店经营者)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712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吴 X 琴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35032219880XXXX887

联系电话 15160XXXX60

住所（住址） 福建省仙游县大济镇钟峰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五

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0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7

案件名称 黄 X 勤店外经营(临街门店经营者)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712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黄 X 勤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18119870XXXX355

联系电话 18975XXXX4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柏树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五

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0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8

案件名称 朱 X 霞店外经营(临街门店经营者)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712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朱 X 霞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0419720XXXX020

联系电话 13357XXXX1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建国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五

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0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9

案件名称 陈 X 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712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陈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18119840XXXX756

联系电话 15607XXXX5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浏阳市达浒镇椒花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五

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1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0

案件名称 周 X 泉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712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周 X 泉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1272419690XXXX911

联系电话 15518XXXX89

住所（住址） 河南省太康县朱口镇周寨行政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1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1

案件名称 陈 X 红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811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陈 X 红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419830XXXX570

联系电话 15073XXXX5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茶陵县潞水镇元王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1 月 1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2

案件名称 陈 X 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811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陈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419880XXXX595

联系电话 18569XXXX6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茶陵县腰潞镇潞理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1 月 1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3

案件名称 曹 X 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812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曹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8119930XXXX32X

联系电话 13357XXXX6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枫溪街道办事处坚固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五

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1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4

案件名称 艾 XX 提·X 白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812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艾 XX 提·X 白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65322119910XXXX831

联系电话 18154XXXX83

住所（住址） 新疆和田市伊里其乡纳瓦格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五

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1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5

案件名称 沈 X 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911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沈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18119751XXXX91X

联系电话 15973XXXX3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浏阳市官桥乡石灰嘴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

处罚依据 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、第四十九

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捌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1 月 2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6

案件名称 张 X 伟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912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张 X 伟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8119700XXXX818

联系电话 15292XXXX7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醴陵市仙霞镇狮形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

处罚依据 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、第四十九

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捌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0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7

案件名称 陈 X 聪店外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912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陈 X 聪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70XXXX337

联系电话 19873XXXX8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姚家坝乡桐木冲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五

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1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8

案件名称 张 X 设置的户外招牌（破损）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不罚决字

[2024]第 20212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张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0220010XXXX024

联系电话 13397XXXX1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宋家桥街道东风村 XXXX

处罚事由 设置的户外招牌（破损）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五

十四条

处罚结果 自觉履行法定义务，自行消除安全隐患，未造成危害

后果，决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12 月 1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